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財富管理部 電話:(02)2545-6888#5235 傳真:(02)2545-6973  2018/10/23 

財富管理信託帳戶 出金指示書 

交易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方式 □臨櫃 □傳真(確認時間：   ：   ) 

客戶姓名  信託帳號  

身份證/統編  聯絡電話  

台幣出金帳戶 □特金 □有價 

銀行名稱  分行名稱  

出金帳號                 

出金金額 

(數字小寫) 

幣別 億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 角 分 

台幣          0 0 

外幣出金帳戶 

＊為符合洗錢防制相關法令規定，自即日起，若出金帳號非華南銀行，請填寫受款人英文地址，未提供者此指示 

書無效。若有任何問題，請洽詢財富管理部，造成不便之處，尚祈見諒!  

銀行名稱  分行名稱  

出金帳號                 

出金金額 

(數字小寫) 

幣別 億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 角 分 

            

英文地址 

（必填） 
 

注意事項： 

一、 本公司僅依合約約定之出金帳戶為準，如需變更請填寫「基本資料變更申請書」。 

二、 出金申請時間為每營業日 09:00～14:00，逾時本指示書無效。 

三、 出金申請限當日有效，並將出金指示書傳真至財富管理部或所屬分公司；傳真此指示書後，請電話通知本公司確

認指示內容，除本公司已承認執行者外，不得主張本指示書之效力。 

四、 出金時需同時支付計算出金前一日之帳上相關應付費用款項；出金款項將於出金當日匯至開戶指定之出金帳號。 

五、 出金申請時請確認帳戶金額，並填入正確出金金額，請勿填寫「全額/全出」等字眼，如款項不足本指示書無效。 

六、 非華南銀行之出金帳戶，匯出款項所產生之匯費或其他費用，由客戶自行負擔。 

七、 外幣匯款可能因外匯中間行所在地時差或因市場休市而未能於匯出日到款。 

 

 

客戶簽章：                （開戶之原留印鑑） 

主管 核印 經辦 收件日/時間 

    


